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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目的 

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為促進與國內外大專

院校及防疫相關單位之交流，培育疫病防治人才，提昇疫病防

治水準，特訂定本管理要點。 

二、類別及期間 

（一）暑期實習：毎年暑假期間 7-8月進行，實習期間為4-8週。 

（二）短期實（研）習：每年 1-12 月期間進行，且每次實（研）習

期間達 3 日（含）以上。 

（三）2 日（含）以下之實(研)習，則不列入本要點規範範圍，請

逕洽本署相關權責單位辦理。 

三、實（研）習地點：本署及各區管制中心。 

四、申請資格及名額 

（一）暑期實習：國內公共衛生、醫學、醫療管理、檢驗、醫技及生

命科學等相關系所學生，最近一學期平均成績達70分以上者，

原則上毎校每年最多可申請4名。 

（二）短期實（研）習：國內、外公共衛生、醫學、醫療管理、檢

驗、醫技及生命科學等相關系所學生人員，及防疫相關單位

工作者，每校(單位)每年最多申請2次。 

五、申請時間及程序 

附件一 



（一）申請時間 

1、暑期實習：本署每年3月底前函知學校公告暑期實習開放員             

額，4月1日至4月30日受理各校提出書面申請，並

以親自送達日或郵戳為憑。 

2、短期實（研）習：須於實（研）習日前 2 週受理書面申請。 

（二）申請程序 

 1、暑期實習：由申請單位填寫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暑期實

習申請表」（如附件一），加蓋申請單位章戳，且

檢附實習學生最近一個學期之成績證明（含學生

全班成績百分比），由學校彙整校內名單後統一向

本署提出申請。 

 

     2、短期實（研）習：由申請單位填寫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
短定期實（研）習申請及審核表」（如附件二），並

經由學校或機關首長同意後以正式公文函送本署

辦理(國外學生或人員，填寫附件二英文表格，

向本署提出申請)。 

六、審核及通知 

（一）暑期實習：由本署企劃組依申請內容，及該年度實際可提供

實習之名額進行分配及審核奉准後，於每年5 月31日前將結

果函復原申請學校，並副知本署相關單位。 

（二）短期實（研）習：本署審核通過後，函復或通知國內申請單

位審核結果。 



（三）暑期實習及短期實（研）習申請/審核流程，詳如附件三、

四。 

七、報到 

（一）實（研）習者應依通知之時間及地點辦理報到，一經錄取後，

除非重大事由，並由學校出具公函，否則不得取消實習；無故未

報到者，取消該校隔年申請暑期實習之資格。 

（二）實（研）習期間超過 2 週以上者，請於報到時備妥 2 吋彩

色相片一張，以製作識別證，利於出入門禁管理。並請攜帶實

習計畫（包括學習目標、內容及期望等），交予實（研）習單

位指導人員。 

（三）實（研）習人員請簽訂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實（研）習人員

保密切結書」（如附件五），於報告時交予實（研）習單位指導

人員，並將繳交影本寄送至本署企劃組存查。 

（四）實（研）習人員需自行辦理實（研）習期間之意外傷害保險

事宜。至本署實驗室實（研）習者，須請於報到時應繳交意外

保險證明文件影本一份予實（研）習單位指導人員，並接受

抽血，以備必要時之檢驗。 

八、出勤管理 

（一）實（研）習期間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8:30 至 12:30；

下午1:30至 5:30。 

（二）因故需請假者，須請於事前辦理請假手續，請填寫「衛生福

利部疾病管制署實（研）習人員請假單」(如附件六)。若為突

發之臨時狀況，需先以電話告知實（研）習單位指導人員，



再補填請假單。 

（三）請假不得超過實（研）習時數之五分之一；超過者，當次實

（研）習成績以0分計算，並告知所屬單位。 

九、相關規定及應注意事項 

（一）實（研）習期間本署不提供薪資，實（研）習者之住宿、膳

食、交通，及其他生活必需事項請自理。 

（二）實（研）習期間應接受實（研）習單位指導人員之指導，並

遵守本署相關規定，如有違反規定以致影響本署正常作業

者，本署得終止實（研）習。 

（三）使用本署電腦及公務資料，請依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實

（研）習人員保密切結書」之規定，善盡資訊保密的義務，

並嚴禁取用任何公物作為己用。 

（四）基於安全考量，至實驗室實（研）習者務必遵守實驗室安全

規則。 

（五）實（研）習期間請佩帶本署核發之識別證，實（研）習結束

後識別證需繳回。 

十、成績考評 

（一）暑期實習：實習單位依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實習評分表」

（如附件七）所列之出勤情形、學習態度、合 作精神、及工

作表現等項目評分，並於實習結束後 2 週內 將評分表送本

署企劃組彙整後，本署將以公文併同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

署實習成績表」（附件八）函送實（研）習人員所屬單位。 



（二）短期實（研）研習：由實（研）習單位視需要進行考評。 

（三）實（研）習者之成績考評結果，將作為本署未來考量接受該

單位申請實（研）習之參考。 

十一、本管理要點經本署署長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     


